
竞争性磋商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上海海科工

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委托，对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监控系统改造项目进行竞争性

磋商采购，特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参加磋商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监控系统改造项目

2.项目编号：采招 2025-075

3.预算金额：人民币 210000 元（资金来源：教委资金）

4.服务周期：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安装交付

5.项目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百色支路 35 号

6.项目概况：

对校区监控系统的平台进行升级改造，确保与学校现有系统兼容。

校园的监控系统在完工后可以做到操作反应迅速，系统功能在将来可以扩展、

数据处理能力增强。存储设备容量要有充足的空间且读写速度加快，需要满足三

个月存储周期。在高峰时段数据传输依然能达到流畅，平台功能升级，能够满足

日常运营与安全管理的基本需求。

具体项目内容、采购要求，以竞争性磋商文件相应规定为准。

二、合格的供应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。

2.合格供应商必须提供下列资料（未提供的将被视作未实质性响应）：

（1）组织机构证明：企业营业执照（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）、税务登记证、

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如已经办理三证合一的投标人，则只需提供合并后的企业营业

执照）。

（2）商业信誉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、政府

采 购 严 重 违 法 失 信 行 为 记 录 名 单 ， 以 在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和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供应

商信用记录的系统截图为准。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税收违法黑名单、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



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应当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

（3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

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。

（4）履行合同能力：具有同类项目的经验，并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主要

设备设施、专业技术人员和能力。

（5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。

三、磋商文件的获取

符合上述条件的供应商报名时须提交：1、供应商身份证明文件（企业法人

营业执照、事业法人登记证书、其他组织证明其身份的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）

复印件加盖公章；2、法定代表人报名的，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及法人身份

证原件和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授权委托人报名的，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及法人身份证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3、其他说明：磋商

文件每本售价 500.00 元（现金）。报名地点：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 1500 号 A 楼

313 室，联系人：蔡宇 16621286662；购买磋商文件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28 日—

2025 年 11 月 4 日（9:00-10:30；13:30-15:30，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注：磋商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交的文件、资料的内容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、一致，

如递交虚假的响应文件、资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

供应商承担。

四、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和磋商时间

1.首次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7 日 9:30（北京时间）。迟到

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。

2.磋商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7 日 13:30（北京时间）。

五、磋商响应文件递交地点和磋商地点

1.磋商响应文件递交地点：上海市百色支路 35 号耀华楼 105 室。

2.磋商地点：上海市百色支路 35 号耀华楼 105 室。

3.磋商所需携带其他材料：

法定代表人出席需携带：（1）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；（2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明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携带：（1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；（2）法定代表



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；（3）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以上信息若有变更我们会通过“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网站”通知，请供应

商关注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采购人：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

采购人地址：上海市百色支路 35 号

联系人：钱老师

联系电话：021-64763038

采购代理机构：上海海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采购代理机构地址：上海市龙吴路 1500 号

联系人：蔡宇、刘环宇、薛媛

联系电话：16621286662、021-54097012


